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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——

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

第一条 为规范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

披露其更正后财务信息的行为，提高财务信息披露的可靠性和及

时性，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证券法》”）等法律、

法规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中国证监会”）的

有关规定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下列情形：

（一）公司已公开披露的定期报告中财务信息存在差错被责

令改正；

（二）公司已公开披露的定期报告中财务信息存在差错，经

董事会决定更正的；

（三）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对定期报告中的财务信息进行更正

的其他情形。

第三条 公司出现第二条规定情形，应当单独以临时报告的

方式及时披露更正后的财务信息及本规定所要求披露的其他信

息。

第四条 更正后财务信息及其他信息的格式应当符合中国

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有关信息披露规范的要求。

第五条 公司对已经公布的年度财务报表进行更正，需要聘

请符合《证券法》规定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更正后的财务报表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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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面审计或对相关更正事项进行专项鉴证。

（一）如果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对财务报表具有广泛性影响，

或者该事项导致公司相关年度盈亏性质发生改变，会计师事务所

应当对更正后财务报表进行全面审计并出具新的审计报告；

（二）除上述情况外，会计师事务所可以仅对更正事项执行

专项鉴证并出具专项鉴证报告。

上述广泛性是指以下情形：

1.不限于对财务报表的特定要素、账户或项目产生影响；

2.虽然仅对财务报表的特定要素、账户或项目产生影响，但

这些要素、账户或项目是或可能是财务报表的主要组成部分；

3.当与披露相关时，产生的影响对财务报表使用者理解财务

报表至关重要。

盈亏性质改变是指更正事项导致公司相关年度合并报表中

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，或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

司股东净利润由盈利转为亏损或者由亏损转为盈利。

第六条 公司在临时报告中应当披露的内容包括：

（一）公司董事会对更正事项的性质及原因的说明；

（二）更正事项对公司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影

响及更正后的财务指标；

如果更正事项涉及公司资产重组相关业绩承诺的，还应当说

明更正事项对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影响；

（三）更正后经审计年度财务报表和涉及更正事项的相关财

务报表附注，以及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或专项鉴证报告；

如果公司对年度财务报表进行更正，但不能及时披露更正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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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或专项鉴证报告，公司应就此更正

事项及时刊登“提示性公告”，并应当在该临时公告公布之日起

两个月内完成披露；

（四）更正后的中期财务报表及涉及更正事项的相关财务报

表附注；

（五）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对更正事项的相关意见。

第七条 第六条所指更正后的财务报表包括三种情况：

（一）若公司对已披露的以前期间财务信息（包括年度、半

年度、季度财务信息）作出更正，应披露受更正事项影响的最近

一个完整会计年度更正后的年度财务报表以及受更正事项影响

的最近一期更正后的中期财务报表；

（二）若公司仅对本年度已披露的中期财务信息作出更正，

应披露更正后的本年度受到更正事项影响的中期财务报表（包括

季度财务报表、半年度财务报表，下同）；

（三）若公司对上一会计年度已披露的中期财务信息作出更

正，且上一会计年度财务报表尚未公开披露，应披露更正后的受

到更正事项影响的中期财务报表。

第八条 更正后的财务报表中受更正事项影响的数据应以

黑色加粗字显示。

第九条 如果公司对三年以前财务信息作出更正，且更正事

项对最近三年年度财务报表没有影响，可以免于按本规定进行披

露。

第十条 本规定所述财务信息，是指按照中国证监会和证券

交易所有关信息披露规范要求编制的定期报告（包括年度、中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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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告和季度报告）所含的财务信息，包括财务报表及定期报告中

的其他财务信息。

本规定所述财务报表，是指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

定编制的财务报表，包括财务报表附注。

第十一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实施，由中国证监会负责解

释。


